
教育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4月12日
臺教學（四）字第1132801586A號

主　　旨：預告訂定「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評估人員資格權益及培訓辦法」。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教育部。

二、訂定依據：特殊教育法第19條第2項。

三、「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評估人員資格權益及培訓辦法」草案如附件；另

載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s://edu.law.moe.gov.tw）「草案預

告」選項下。

四、本案涉及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評估人員之資格權益及培訓事項，本次修

正內涵不影響民眾權益，與貿易、投資、智財權無關並依特殊教育法第55

條踐行諮商程序，經教育部審認有必要縮短預告期間，預告期間為7日。對

於本公告內容如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7日

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二）地址：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三）電話及聯絡人：（02）7736-7890，鄭專業助理。

（四）傳真：（02）3343-7910。

（五）電子郵件：hao_yu0117@mail.moe.gov.tw。

部　　長　潘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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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評估人員資格權益及培訓辦
法草案總說明 

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業於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

布。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略以，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評估人員之

資格及權益、培訓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經查現行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評估人員之資格及權益、培訓方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尚未明文規定，且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評估人員大多為

未具教師資格之資源教室輔導人員，未從事教學工作，無派代理或代課

教師之問題，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評估人

員之資格及權益、培訓方式等差異甚鉅，考量不同教育階段評估人員之

定義、任務、評估費用計算、課程派代、評估報告撰擬及施行日期均不

相同，爰按評估對象之教育階段，分別規範評估人員之權益及培訓相關

事項。本辦法僅規範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評估人員之資格、權益及培

訓等事項。又為提升大專校院階段之鑑定評估專業職能，爰擬具「大專

校院身心障礙學生評估人員資格權益及培訓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 本辦法之適用範圍及對象。（草案第二條） 

三、 評估人員資格之取得方式。（草案第三條） 

四、 參加培訓課程之資格。（草案第四條） 

五、 培訓課程範疇及實施方式。（草案第五條） 

六、 培訓課程辦理之行政程序。（草案第六條） 

七、 評估人員資格證書之發給方式及載明事項。（草案第七條） 

八、 不予發證之情形。（草案第八條） 

九、 參訓人員之差假權益規定。（草案第九條） 

十、評估人員辦理評估作業之行政支持配套及相關費用支給。（草案第

十條） 

十一、施測工具提供方式及中央主管機關需委託研發之情形。（草案第

十一條） 

十二、評估人員應循之事項及中央主管機關之查處規定。（草案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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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十三、本辦法之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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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評估人員資格權益及培訓
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一、依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

布之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十九條規定「（第一項）各級主

管機關為實施特殊教育，應依鑑定

基準辦理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之鑑

定。（第二項）前項學生及幼兒之

鑑定基準、程序、期程、教育需求

評估、重新評估程序、評估人員之

資格及權益、培訓方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爰明定本辦法授權依據。 

二、現行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基準、程序

等事項，係依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

學生鑑定辦法辦理，惟大專校院身

心障礙學生評估人員與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

兒評估人員之作業方式差異甚鉅，

爰訂定本辦法規範大專校院身心障

礙學生之評估人員資格權益、培訓

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部分另定辦法規

範，以符合實務所需，併予敘明。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辦理大專校

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所需測驗評量工

具施測、計分及解釋等心理評量工作

之評估人員。 

一、依大專校院特殊教育鑑定實務，應

由具有鑑定施測需求之學生向學校

提出申請，並經教育部特殊教育學

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大專校院身心

障礙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小組認定

有施測必要後，指派符合資格之評

估人員進行施測，爰明定本辦法所

定評估人員為使用測驗評量工具之

施測、計分及解釋等心理評量工作

之評估人員。 

二、現行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作

業執行蒐集個案鑑定評估相關資

料，及撰寫個案綜合評估報告者，

係教育部補助各校專責提供特教服

務之資源教室輔導人員負責，渠等

毋須從事教學事務，且上開作業係

屬本職工作，併予說明。 

第三條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取得大專 一、為確保評估人員之專業及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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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身心障礙學生評估人員之資格： 

    一、參加本辦法辦理之培訓課程，並

通過培訓考試，領有證書。 

    二、本辦法發布施行前，已取得中央

主管機關或受託機構核發之相關

培訓證明文件，並取得中央主管

機關核發特殊教育專業資格認定

證明。 

之公平性與有效性，分款明定本辦

法所定評估人員之資格。 

二、依大專校院特殊教育鑑定實務，中

央主管機關於本辦法施行前已自行

或委由受託機構辦理大專校院心理

評估人員相關研習並核發證明。惟

為配合本辦法新增培訓資格須取得

大專校院資源教室輔導人員特殊教

育專業資格認定實施要點所定專業

認定之條件，並顧及評估人員應具

備之基本專業知能，第二款明定本

辦法施行前已取得評估人員培訓證

明者，亦應取得特殊教育專業資格

認定證明，始符合本辦法所稱評估

人員。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務需要，

就大專校院相關人員，依下列各款順

序，決定該次培訓之人員： 

一、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特殊教育

專業資格認定證明之大專校院資

源教室輔導人員。 

二、大專校院編制內並具特殊教育、

輔導或心理專長之教師。 

三、於大專校院服務之輔導、心理或

相關專業人員。 

一、考量大專校院特殊教育鑑定之評估

工作，應由熟悉大專校院階段教育

之人員為之較為妥適，且培訓資源

有限，爰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以大

專校院相關人員為培訓目標，並由

中央主管機關決定培訓人員之順

序。 

二、各款說明如下： 

（一）第一款指依大專校院資源教

室輔導人員特殊教育專業資

格認定實施要點第二點取得

認證之輔導人員，因其已具

備特教輔導之專業知能，爰

將其列為第一款優先培訓對

象。 

（二）第二款「大專校院編制內並

具特殊教育、輔導或心理專

長之教師」指經公立或立案

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

學、獨立學院教育學學類下

特殊教育、社會及行為科學

學門心理學學類下輔導或心

理相關系所，成績及格，領

有畢業證書者（含輔系、雙

主修），並於大專校院任教

之教師。 

（三）第三款之「於大專校院服務

輔導、心理或相關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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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係學生輔導法第三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之專業輔導

人員，及特殊教育支持服務

及專業團隊運作辦法第四條

第二項所稱特殊教育相關專

業人員。 

第五條 評估人員培訓課程應依大專校

院階段特殊教育鑑定實務之標準化測

驗工具施測需求辦理，其課程與考試

方式應明定於培訓計畫。    

             培訓課程之實施，以個案研討及

實作練習為主，並得輔以課堂講述等

方式為之。 

評估人員使用特定之測驗及評估

工具者，應依該工具之相關規定完成

培訓；其版本更新者，亦同。 

一、為達培訓目的以有效執行評估工

作，於第一項明定培訓課程依大專

校院特教鑑定需求辦理。 

二、第二項明定培訓課程實施方式，以

達辦理培訓課程之目的，使培訓合

格之評估人員具備因應實務現場需

求之能力。 

三、參訓人員依本辦法完成培訓，雖具

有評估人員之資格，惟鑒於部分測

驗或評估工具之專業性及獨特性，

如魏氏智力測驗，應完成該項工具

培訓以熟悉該項工具之使用，始得

進行施測，爰訂定第三項。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由受

託機構辦理培訓。 

中央主管機關自行辦理者，應訂

定培訓計畫；其委由受託機構辦理

者，受託機構應擬訂培訓計畫，報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培訓計畫，中央主管機關應

於開始辦理培訓課程一個月前公告。 

培訓計畫內容，應包括培訓人員

資格、人數、報名程序與期限、課程

名稱與時數、培訓合格證書之核發、

撤銷與廢止及其他參加培訓人員應注

意事項。 

            受託機構於培訓與考試結束後，

應將各參加訓練人員缺課、考試成

績、違規及得否發證等情形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一、第一項明定主管機關得彈性選擇辦

理培訓之方式，以符實需。 

二、第二項受託機構擬訂之計畫應報委

託機關核定，始得辦理，以確保培

訓課程之專業性與公平性。 

三、為確保有意參加培訓課程之人員提

前知悉，於第三項明定培訓計畫應

提前一個月公告。 

四、第四項明定培訓計畫內容相關事

項，以確保培訓計畫之完整性與一

致性。 

五、為管控發證名額與正確性，第五項

明定受託機構辦理之培訓與考試結

果，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七條 完成培訓課程並通過考試者，

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受託機構發給證

書，並於證書記載修畢通過之課程名

稱及時數。  

一、為確保培訓證書之公正與有效性，

明定評估人員完成培訓後之證書發

給方式及載明事項。 

二、中央主管機關自行辦理培訓者，由

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證書；中央主管

機關委由受託機構辦理培訓者，由

受託機構發給證書，併予敘明。 

三、本部歷年已有委託大學特殊教育中

行政院公報　　　　　　　　　　　　　　　　　第030卷　第067期　　20240412　　教育科技文化篇



 

心辦理相關培訓研習，113年仍在

職之評估人員共90名，112年申請

案件共10案。 

第八條   參加培訓之人員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不予發證： 

一、冒名頂替者。 

二、不具備應考資格者。 

三、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考

試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者。 

            前項不予發證之情形，於發證後

發現者，撤銷其資格，並註銷其證

書。 

一、參考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考試訓練發

證及管理辦法第十七條規定，明定

不予發證之情形，及事後發現不予

發證情形，得撤銷資格之規定，以

保障培訓課程與考試之公平與公

正。 

二、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不具備應考資格

者，係指例如未達得參加培訓考試

之課程時數等。 

第九條 評估人員培訓課程於平日上班

時段開課者，學校應核予參訓人員公

（差）假；於平日下班後時段、夜間

或假日開課者，學校應核予參訓人員

公（差）假及補休時數。 

考量評估人員為大專校院特殊教育鑑定

工作之重要人員，為保障參加培訓人員

參與培訓期間之權益，避免因學校不予

公（差）假而無法招募參與培訓之人

員，明定參訓人員之差假權益規定。 

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支應評估人員之

評估施測費及校外評估交通費。 

           評估人員至校外評估個案，評估

人員所屬學校應核予至少一天公假。 

一、為保障評估人員辦理評估工作之權

益，並依本法於立法院一百十二年

五月二十九日三讀通過之附帶決議

第十七項，評估人員執行評估工作

後，應核實予以合理報酬。第一項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支應評估人員

之評估施測費用及校外評估交通

費。依現行大專校院實務運作，由

中央主管機關委請所設特殊教育中

心撥付相關經費。 

二、第二項考量評估人員至校外評估，

屬中央主管機關指派執行一定任務

者，爰明定評估人員所屬學校應核

予公假。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藉由特殊教

育行政支持網絡之相關單位提供充足

之評估工具。 

            現有評估工具無法滿足大專校院

階段特殊教育鑑定評估工作之需求

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具特殊教育

相關專業之團體、大專校院、學術機

構或教師組織研發。 

一、為確保評估人員執行評估工作具備

合適之評估工具，並確保評估結果

之公平性與有效性，及依本法於立

法院一百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三讀

通過之附帶決議第十七項，應提供

足夠之施測工具，第一項明定中央

主管機關藉由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網

絡內各相關單位之合作，提供充足

的鑑定測驗工具。 

二、考量評估工具與鑑定實務須因應時

代與實務需求調整，現有評估工具

可能無法完成評估工作，第二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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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相關專業單

位辦理研發。 

第十二條 評估人員執行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評估作業，應遵守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教師及評量相關專業倫理。 

二、對測驗工具本身應盡妥善保管，

不得有影印、拍照、洩漏內容及

其他違反著作權之行為。 

三、對評估對象，應客觀、正確蒐集

多方面資料互相佐證，避免進行

不必要之評量。 

四、對評估對象、其法定代理人或實

際照顧者，應予以尊重，不因其

種族、性別、語言、社會背景、

身心障礙或其他身分地位等之不

同，而有所歧視。 

五、評量結果及結果之解釋資料，應

予保密，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

之相關規定。 

評估人員違反前項義務有具體事

實者，由中央主管機關依特殊教育

法、個人資料保護法、著作權法或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查處。 

一、第一項明定評估人員應循專業倫理

進行各項評估作業，以維護學生與

相關人員之權益。 

二、第二項明定違反第一項所定之義務

者，由中央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查

處，以維護評估人員資格與評估工

作之公平與公正。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

年八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第四條第一款所定大專校院資源

教室輔導人員須取得專業認定始符合培

訓資格，為配合一百十三年一月九日發

布施行之大專校院資源教室輔導人員特

殊教育專業資格認定實施要點，尚須預

留培訓符合專業認定資格之時間，另因

身心障礙學生評估為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程序之相關事項，現行係依身心障礙及

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辦理，爰配合身

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之施行

日，明定本辦法自一百十四年八月一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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